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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盐城市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暨
2026 年江苏省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

盐城选拔赛竞赛规程

一、参赛单位

（一）东台市、建湖县、射阳县、阜宁县、滨海县、响水县、

大丰区、盐都区、亭湖区、开发区、盐南高新区；

（二）市直开展国际象棋运动的学校；

（三）开展国际象棋运动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。

二、竞赛组别和项目

（一）竞赛组别

甲组（15-18 岁）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生

乙组（13-14 岁）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生

丙组（11-12 岁）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

丁组（9-10 岁）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

幼儿组（8 岁以下）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

（二）竞赛项目

甲组：男子个人、女子个人；

乙组：男子个人、女子个人；

丙组：男子个人、女子个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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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组：男子个人、女子个人；

幼儿组:男子个人、女子个人。

三、参赛资格

（一）须于 2025 年度取得我市各级各类学校正式学籍，且

未发生学籍市外转移的适龄运动员（不含小学一年级和学龄前儿

童运动员）；

（二）甲组、乙组运动员必须持有六级以上国际象棋协会颁

发的业余等级证书；

（三）丙组、丁组运动员必须持有八级以上国际象棋协会颁

发的业余等级证书；

（四）凡按年龄划分组别的项目，不得越组参赛；

（五）在外省注册的运动员不得参赛；

（六）经比赛产生的甲、乙、丙、丁组男、女运动员第 1 名，

若符合《2026 年江苏省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竞赛规程》的参

赛资格要求，将享受 2026 年江苏省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在编

人员待遇，以在编形式参加省锦标赛名额不超过 8 人。若不符合

参赛资格要求，该在编人员待遇名额将依次递补；

（七）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是指学校体育俱乐部（已纳入《江

苏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》“中小学体育俱乐部”系统统计管理）

和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俱乐部（获得属地体育行政部门颁发《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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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》，培训项目须包含国际象

棋项目）；

（八）符合市体育局其他有关规定。

四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各组别分别进行男、女个人赛；

（二）比赛视参赛人数决定比赛轮次，采用循环制或积分编

排制；（甲组比赛不少于 7 轮，每轮棋每方用时不少于 60 分钟）

（三）执行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审定的《2020 版国际象棋裁

判手册》；

（四）领队必须全程负责队伍在赛区的管理，必须参加赛区

组委会、技术会等各项大会活动，赛时必须在赛场出席。赛区期

间队伍发生任何赛风赛纪行为，将追究领队管理不善的责任。。

五、录取名次与奖励

（一）男、女各组别分别录取前八名，不足八人的组别以实

际参赛人数录取名次，前三名颁发奖牌和证书，不足三人的组别

取消该组别比赛；

（二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，评选办法另定。

六、报名与报到

（一）各参赛单位可报运动员、教练员、领队、工作人员、

队医等五类人员，报名事项和具体比赛时间以补充通知为准，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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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参赛队自行安排食宿交通，并自行为所有参赛人员购买足额人

身意外伤害保险（含比赛期间和往返途中），参赛人员经县级及

以上医院检查证明健康，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。

（二）报到时，须向赛事组委会交验运动员身份证、学籍证

明、等级证书原件和健康证明、保险证明等材料，否则不予参赛；

（三）检录时，运动员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，否则不能参

加比赛。

七、裁判长、编排长、裁判员和仲裁委员名单另行通知。

八、本规程解释权属盐城市体育局，参加 2026 年江苏省青

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的相关资格条件，以江苏省棋类运动协会最

终发布的竞赛规程为准。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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